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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29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

决定》,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又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也是对新时代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和实践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做出的立法回应。

这次修法的目的是要实现以法促善、依法行善，体

现了对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

路的追求。一方面,慈善事业作为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

上,饱含自愿共享、志愿公益精神的社会事业,应当追求

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又需要以健全的法制为条件。

这次修法弥补了应急慈善、社区慈善、个人求助网络平台

等法律规制的空白,细化了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公开募

捐、信息公开、法律责任的规制,强化了政府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责任和措施,进一步明确了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

的职责,所有这些,均为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更加充分、良好的法律依据与法治环境。另一方面,这次

修法还充分体现了中国慈善事业必然要走中国特色之路的

要求。如,强调慈善事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明确要

促进社区慈善发展,体现了对我国千百年来亲友相济、邻

里互助优良传统的认可与传承 ；将为特定受益人募捐的个

人求助及网络平台纳入慈善法中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因

为这种现象是不被欧美慈善所认可的,但又确实是中国奉

献爱心善意的重要方式与新途径,通过修法将其纳入其中,

是法律对中国人行善逻辑的认同 ；还有对网络慈善规制的

完善,也是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形态的重视,因为

我国网民规模庞大、移动支付普及、公众激情捐献均是其

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等等。可见,此次修法意味着中国特

色慈善事业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上升到了法制层级。

下一步,应当把中国特色融入具体的慈善政策与实践中,

真正走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这次修法强化了政府责任并对部门职责做出了更加

清晰的规制，这是确保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国的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

分,它需要服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服务于全体人民

走向共同富裕的大局。因此,我国的慈善事业不是欧美

国家界定的所谓与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并立的第三部门,

也不是与政府相提并论或者与政府对立的社会力量,而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才能得到发展并发挥出应有作用的社会力量。这

次修法对政府责任的强化,集中体现在明确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做好慈善事业的扶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政

府扶持慈善事业发展之责,包括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给予税收优惠,提供财政支持（购买服务）,实

行慈善荣誉褒奖,以及搭建慈善信息平台、健全信用记

录等多种相关服务,这是我国慈善事业获得更大发展的

重要条件。以税收优惠为例,这是各国支持慈善事业发

展的必要且重要的政策,我国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还

不够完善,特别是对个人捐赠、慈善信托及不动产捐献、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捐赠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不够或

者尚未出台专门政策,这次修法中明确要求税收优惠政

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依

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这一规定明确了制

定慈善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责机关是财政、税务部门而不

是民政部门,做出这样清晰的规制有利于在职责明确的

条件下促进部门协同,形成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合

力。另一方面,法律明确政府负有监管之责,旨在确保

慈善事业规范有序发展。因为慈善承载的是人们的慈心

善意,不能被欺诈,也不应允许偏离法律的规范,因此,

强化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这种监管应当包括组织监管

让慈善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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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监管,前者是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后者是对一切

与慈善相关行为进行监管,特别是以慈善之名行欺诈之

实的行为的监管。当然,政府不能为监管而监管,而是

要通过有效监管来维护合法的慈善组织与合法的慈善行

为健康发展,同时惩治不法行为与违法现象,其目的是

保障整个慈善事业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在强化监

管的同时,还应当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监管服务的质量,

对优质的慈善团队应该充分信任,对不法行为不能手软,

以便发挥监管的正面引领作用,为优秀的慈善组织提供

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这次修法完善了公开募捐的规制。因为募捐是慈善事

业的起点,也是首要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慈善事业

的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这次修法对公开募捐规制的完善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首次提出了募捐成本的概念。

法律承认开展慈善活动是需要有成本的,但这种成本又必

须是必要的,这有利于澄清过去人们认为做慈善必须无偿

且不能有成本的认识误区,同时也通过募捐成本信息的公

开与监督确保募捐成本处在“必要”的水平上,以免造

成对爱心善意的损害。二是对合作开展公开募捐做出了

具体且严格的规制。包括强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

组织在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合作时必

须切实承担起评估、指导、监督责任,并负责对合作募

得的款物进行管理和会计核算,将全部收支纳入其账户 ；

明确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在与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中,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开

展公开募捐。这一规制主要是针对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合作方放任不管且衍生

出一些不良现象的问题。

这次修法弥补了慈善应急的立法空白。在以往多次

重大灾难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各界的爱心捐献

往往呈井喷之势,导致慈善组织或政府难以有效对接,

出现慈善资源浪费或使用效率低的现象。这次修法增加

应急慈善专章就是为了解决慈善应急失灵的问题。它强

调了当地政府在慈善领域的应急责任及行动方式,提供

了应急行动指南,同时也明确慈善组织及相关主体建立

应急机制并在政府协调引导下参与应急等,还对应急阶

段的慈善行为提出了事后备案、信息公布时限等要求。

可以预见,伴随法律的实施,在遭遇重大灾难或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时,慈善领域的行为将在有序协调的条件下

更加有效。如法律明确要求当地政府提供需求信息,能

够有效避免不符合灾区需求的物资捐赠,进而提升慈善

捐赠的有效性。

这次修法首次将个人求助及网络服务平台纳入进来，

并授权主管部门指定平台、制定相关政策，是一个重要突

破。在我国,个人求助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主权益,

但通过网络平台求助则具有了公共性。现实中一些网络平

台开通个人大病求助通道,每年筹集的善款逾百亿元,帮

助的困难患者以百万计,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基于恻隐之

心救急难、帮助特定受益人的慈善行为。但这在过去一直

不被认为是慈善活动,法律留下了空白,也无相关政策指

导,更无有效监督,实践中不时因个别欺诈案例而导致救

助行为受到影响。这次修法明确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

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

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

式骗取救助 ；同时,为了避免网络平台一拥而上开通个人

求助导致失控、失范,明确规定“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

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

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并及时、全面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化

等部门另行制定。”这一规制无疑有利于这种具有中国特

色的民间行善行为规范发展。

还需指出的是,必须加强慈善法的普法宣传,在大众

参与的情形下,让人人都懂法用法,依法行善。同时还应

加紧出台相关政策,确保法律中的授权性条款和相关原则

性规范能够转化成可操作的具体政策,使法律真正全面落

到实处。如此,我国的慈善事业一定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

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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